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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主計總處 書函
地址：100214臺北市廣州街2號
傳　　真：
聯 絡 人：許淑芬　(02)23803915
電子郵件：j821hsu@dgbas.gov.tw

受文者：教育部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2月7日
發文字號：主資字第1126000142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「資訊服務委外經費估算原則」自即日停止供機關參用，

請查照並轉知所屬。

說明：

一、本總處主計資訊處前為協助機關合理編列資訊服務預算，

參照「機關委託資訊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」(第16條)

所定服務成本加公費法，自104年於本總處機關網站公告旨

揭估算原則並提供參考範本，推行多年已完成階段性任

務。

二、後續請各機關依政府採購法等相關規定，按機關資訊業務

特性及參考市場合理成本，自行建立資訊服務委外經費估

算方式。

正本：行政院秘書長、外交部、財政部、教育部、法務部、經濟部、交通部、勞動部、
行政院農業委員會、衛生福利部、行政院環境保護署、國家發展委員會、金融監
督管理委員會、海洋委員會、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、國立故宮博物院、國家通訊
傳播委員會

副本：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務預算處、行政院主計總處基金預算處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
